附件

第三届北京冰球公开赛

竞赛规程

主办单位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朝阳区体育局

海淀区体育局

石景山区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

朝阳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海淀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石景山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三、协办单位
北京睿智翔云广告有限公司

四、竞赛日期
2023年4月29日-5月3日

五、竞赛地点

国家体育馆冰球馆

华熙LIVE冰上中心

启迪冰雪中心

星宏奥冰上运动中心（阜石路）

梦想捍卫者

华星国际冰上运动中心

六、竞赛组别
（一）青少年竞技组
U8男女混合：2014年01月01日-2014年12月31日

U10男女混合：2012年01月01日-2013年12月31日

U12男女混合：2010年01月01日-2011年12月31日（女子2008年01月01日-2010年12月31日）

U14男子组：2008年01月01日-2009年12月31日

凡参加2022-2023北京市俱乐部冰球联赛竞技组的队伍，只允许报名竞技组。

（二）青少年选拔组
U8男女混合：2014年01月01日-2015年12月31日

U10男女混合：2012年01月01日-2013年12月31日

U12男女混合：2010年01月01日-2011年12月31日

U14女子组：2008年01月01日-2009年12月31日

2022-2023年未在北京市冰球协会注册的运动员允许超出年龄范围报名，守门员可以大一年或小一年参赛，队员只允许小一年参赛。

（三）U18及成人组
U18及成人专业组：1980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

成人业余组（每队可有三名45-60周岁人员）： 1978年1月1日-2004年12月31日。

七、参加办法
（一）以球队为单位报名参赛。

（二）参赛运动员需经省、市、县或区级以上医疗单位检查并证明身体健康，并办理冰球运动专项保险。

（三）参加U18及成人组比赛的运动员、官员必须在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完成2022-2023年度注册，凡参加过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比赛及全国锦标赛A组、二青会体校组等专业或职业比赛的运动员仅限报名U18及成人专业组，除以上参赛运动员外，其余运动员报名成人业余组。

（四）队伍组成

1.各年龄组别的参赛队伍，每队的官员最多5人。运动员报名最少人数为11人，其中队员10人，守门员1人；报名最多人数为22人，其中队员20人，守门员2人。

2.每名运动员比赛期间只能代表一支球队参赛。

（五）各参赛队在赛前领队会签字确认报名后,不可更改报名队伍信息。

八、竞赛办法
（一）按照《2022-2023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规则》《国际冰球联合会运动条例》组织比赛，除U14男子组以外，其他组别均按照国际冰球联合会女子判罚标准进行，即不允许身体冲撞。

（二）U18及成人组不足3支队（不含）时，取消这个组别；其余组别不足6支队（不含）时，取消这个组别。

（三）每场比赛分为三局， U18及成人组、U14男子组每局比赛12分钟净时，U12、U10组及U8竞技组每局10分钟净时， U8选拔组每局18分钟不停表计时（执行小场地规则），无赛前训练时间，每局间休息2分钟。当双方球队比分差大于10分时（含10分），将不在屏幕上显示比分。

（四）常规比赛时间结束，若双方比分持平，则直接进行射门比赛。

（五）比赛决定名次的办法

比赛采用3分制，常规时间内获胜的队积3分，负队积0分。常规时间内打平每队各积1分。在射门比赛中的胜队再加1分，负队不加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如遇两支球队积分相同，则按这两支球队之间本阶段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来决定名次，比赛胜者名次列前。

如遇三支队或以上球队积分相等时，将采用以下步骤打破平局。把积分相同的队组成一个小组，以下简称“副组”，这个步骤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只有两支队或者没有球队保持平局，如果仍然有两支队伍保持平局，因为所有比赛都是不以平局结束的，那么这两支队伍之间的比赛将是打破平局的比赛。具体步骤如下：

1.按照本轮次副组内队伍相互比赛的积分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如相等则按照本轮次副组内队伍相互比赛的净胜球总数决定名次，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如仍相等则按照本轮次副组内队伍相互比赛的进球总数决定名次，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4.如副组内球队相互比赛的积分、净胜球数和进球总数仍然相同，那么将查副组内每个球队分别与副组之外最接近副组且排名最高的球队之间的比赛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副组内球队分别与副组之外的最接近副组且排名最高的球队之间的比赛结果（在积分、净胜球、总进球数方面）相比，成绩好者名次列前。

5.如果副组内球队仍然平局，那么将副组内球队分别与副组之外下一个最接近副组且排名最高的球队之间的比赛结果相比，成绩好者名次列前。

6.如果执行了以上步骤结束之后仍然平局，副组内球队的排名将会依据参加比赛前的小组内抽签排序来进行排名，排序前者名次列前。

注：若副组内队伍间含有弃权比赛，在执行到第2步骤时，弃权队伍在副组内排名最后。

（六）每场比赛第三局结束前5分钟，球队教练员应把本场最佳运动员名单和号码交给场外裁判员。

（七）主队队员席在面向记录台时右手侧，客队队员席在面向记录台时左手侧。

九、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三名并颁发奖杯、奖牌及证书。U18及成人专业组前三名设有奖金，冠军3000元，亚军2000元，季军1000元。

（二）各组别设立个人奖项：最佳前锋奖、最佳后卫奖、最佳守门员奖。

（三）各竞赛组别每场比赛每队均设立最佳运动员奖。
十、参赛费用
本次比赛U8选拔组别6500元参赛费，U8竞技组-U12组别13000元参赛费，U14男子组、U18及成人专业组别15000元参赛费，成人组业余组别7500元参赛费，所有队伍纪律保证金2000元，每支队约5场比赛（不足5场按实际场次结算），无赛风赛纪问题，纪律保证金比赛后原路退还。

十一、裁判与仲裁
（一）裁判监督和裁判员，均由赛事组委会选派。

（二）裁判员赛前一天到指定地点报到。

（三）关于申诉，对比赛中判罚有异议的队伍应以书面或邮件（邮箱：shensu@bjhockey.org）形式由领队在比赛结束后30分钟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交纳1000元人民币申诉费。逾时不交书面材料和申诉费者，视为自动放弃申诉。如申诉成功将退还申诉费，不成功则不予退还。

十二、赛风赛纪
（一）违反赛风赛纪的行为将根据《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规则》和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体育赛场行为的若干意见》的相关条款进行处罚。

（二）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处罚

凡在比赛期间被认定有违反运动员资格有关规定的参赛队，不退还纪律保证金，取消该队比赛成绩并取消此运动员及该队官员参加下一年度本公开赛资格。

（三）参赛队在比赛期间以任何理由弃权，将以0:1判负积零分（注：比分不计入），并扣除全部纪律保证金，该参赛队若再次出现弃权，将取消全部比赛成绩和后续比赛资格。
十三、报名及会议
（一）正式报名时间

2023年3月20日-31日

（二）报名方式

1.按照相应的队伍组别缴纳参赛费。

2.网上组队（详见组队方式公众号）。

3.确认信息：2023年4月17日-24日在微信小程序“北京健身汇”进行信息确认。

（三）联系人

U18及成人组：朱峻 13601361606

其他组别：陈禹洁 13811715830

（四）领队、教练员会议

1.会议时间：2023年4月28日，19:00。

2.会议地点：另行通知。

十四、竞赛指导委员会
竞赛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本次比赛的工作，竞赛指导委员会由裁判监督2人、各队领队1人组成。竞赛指导委员会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及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共同指派。

十五、其他
（一）免责声明

比赛期间，出现任何人身意外受伤和其它安全问题及参加此活动而引发的一切包括财产损失、遗失等带来的后果及责任由参赛队自行负责，主办及承办单位不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肖像权的使用声明

本次比赛的主办及承办单位有权无偿使用运动员的图片、录像等进行旨在促进冰球运动发展的各项宣传、推广活动。
媒体宣传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广泛深入宣传报道本次公开赛。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归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